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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矿产行业标准 DZ 0025一91

井 径 仪 通 用 技 术 条 件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1.1本标准规定了地质勘探用井径仪的通用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与贮存。

1.2本标准适用于测钻孔(井)深在2 000 m以内的各类井径测量仪器。是各类井径仪设计、生产、检验
以及制定产品标准的技术依据。

引用标准

GB 191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DZ 28. 1 地质仪器产品基本环境试验条件及方法 温度试验

DZ 28.2 地质仪器产品基本环境试验条件及方法 湿度试验

DZ 28.3 地质仪器产品基本环境试验条件及方法 振动试验

DZ 28. 4 地质仪器产品基本环境试验条件及方法 冲击试验
DZ 28.5 地质仪器产品基本环境试验条件及方法 碰撞试验

DZ 28.6 地质仪器产品基本环境试验条件及方法 跌落试验

DZ 28.8 地质仪器产品基本环境试验条件及方法 压力试验

DZ 29. 1地质仪器产品运输包装基本环境试验条件及方法 运输包装振动试验
DZ 29. 3地质仪器产品运输包装基本环境试验条件及方法 运输包装自由跌落试验
DZ 29. 4 地质仪器产品运输包装基本环境试验条件及方法 运输包装淋雨试验

DZ 30 地质仪器产品质量检验规则

ZB D82 002地质仪器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ZB D82 003地质仪器电气、机械结构一般要求

ZB D82 005地质仪器产品基本安全要求
DZ 0005 测井电缆接头

产品分类及型式

根据仪器结构不同，井径仪可分为单腿井径仪、三腿井径仪和四腿井径仪。

下井仪器采用电缆或钢丝绳与地面仪器连接。

工作方式:定点测量、连续测量。

记录方式:由配备的地面仪器记录或下井仪器自记录，而后地面处理。

井径仪应具有与综合测井站连用的功能;井径测量部分也可与其他下井仪器设计在一起，但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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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井径测量精度的要求。

3.6 结构尺寸

机械结构应符合ZB D82 003的规定;

下井仪器的外径尺寸系列，应按表1规定的尺寸选择设计。其长度可在产品标准中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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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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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井径仪与电缆的连接方式应符合有关电缆接头的标准规定。

技术要求

4.， 环境条件

    井径仪在经过环境试验后，机械性能、电气性能、结构及外观质量检测结果应符合本标准和具体产
品标准技术要求的规定。

礴.1.1 温度试验条件

        工作环境温度

        下井仪器:测井深为600 m时，工作温度范围为一10̂450C
                  测井深为1 000 m时，工作温度范围为一10-50'C

                  测井深为1 500 m时，工作温度范围为一10̂-65'C

                  测井深为2 000 m时，工作温度范围为一10-75'C

        地面仪器:一10̂-500C

    b. 贮存温度:一40̂ 60̀C

4.1.2 湿度试验条件

    a. 使用工作范围

        下井仪器:在水或泥浆中工作

        地面仪器:93 0 o (RH  40℃有凝露)

    b. 贮存范围:90%(RH      400C)

4.1.3 振动试验条件

4.1.3.1 下井仪器

        仪器在非工作状态下的定频试验条件:

    频率(Hz);15,25,35,45,55,65,75

    加速度(./0): 19. 6

    保持时间(min):15/每个频率点上

    防护:等效工作中的运输防护

    b. 仪器在工作状态下的试验条件:

    频率(Hz):42

    加速度(m/s'):4.9

    保持时In (min) : 30

4.1.32 地面仪器的扫频试验条件:

    扫频循环范围(Hz) :10-150-10

    扫频速率:1倍频程/min

    加速度m/s': 19. 6

    循环次数:10次/每轴

    仪器状态:非工作状态

4.1.4 冲击试验条件

    加速度(m/s');490

    脉冲持续时间(ms),n

    脉冲次数:18次(地面仪器每面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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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应速度变化量(m/s):3. 5
    波形:半正弦波

    仪器状态:非工作状态

    防护:等效工作中的运输防护

4.1.5 碰撞试验条件

    峰值加速度(./s'):245
    脉冲持续时间(ms) ;6

    碰撞次数:工作位置3 000次(10-80次/min)
    仪器状态:非工作状态

    防护:等效工作中的运输防护

4.1.6 跌落试验条件

    a. 倾跌

    跌落高度或角度:100 mm或300角士10%

    跌落次数:下井仪器以两端为轴，每端2次，共4次
              地面仪器以每边为轴，每边1次，共4次

    仪器状态:工作状态

    b. 自由跌落

    跌落高度:25 mm士10%

    跌落次数:3次

    仪器状态:工作状态

4.1.7 下井仪器压力试验条件

    下井仪器压力试验条件见表2,

                                                表 2

测井深度，m 600 1 000
如

    1 500 2 000

试验压力.MP. 9 15 22.5 30

4.2运输包装振动、自由跌落、淋雨的试验条件

4.2.1 运输包装振动试验条件

    试验条件见表3，可从两种方法中任选一种。

表 3

磕广泛鹭 定频试验 模拟汽车运输振动台试验

频率，Hz 5,10,20,30

加速度及允差.m/s' 9.81士2. 45 9.81士2.45

持续时间，min 每个频率点上60 120

运输包装自由跌落试验条件见表4。

重量(带包装毛重)，kg

      跌落高度，mm

运输包装淋雨试验条件

表4

  < 20

  1 000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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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雨量,10。士20 L/m'·h
雨水温度:5-35'C

降雨方向:1)垂直 2)与受试产品成450夹角

仪器状态:非工作状态

降雨时间:60 min

性能要求见表5。
表 5

测量范围,mm 28̂ 250 80̂ -600 80̂ -1 000 500̂ -1 500

测量误差,mm
当井径小于 350 mm时，不得超过士7 mm;

当井径大于 350 mm时，不得超过士2%

灵敏度 供电3 mA时，不低于10 mV/dm

绝缘 电阻
  供电电极、测量电极与外壳间在正常条件下绝缘电阻不小

于100 mfl;潮湿试验后测绝缘电阻不小于 2 Mfl

4.4 测量腿顶端及测量腿与仪器连接部分所用材料，要耐磨，硬度不低于HRC 55̂ 65。具体材料要求
在产品标准中规定。

4.5下井仪器的紧固连接件要牢固可靠，不得有位移，地面仪器结构布局合理，操作与调节机构灵活、
动作准确;读数、显示部分应清晰无误;测量腿应伸、缩灵活，测量腿开闭装置要动作准确可靠。
4.6 井径仪内所充油类应不含杂质，且无腐蚀作用。

4.7仪器外观要求
    仪器外观应整洁、美观、并符合下述要求:

    a. 标志清晰、牢固;

    b 外部零件结合处应整齐，无不平整现象;

    c 电镀与化学外理表面应光洁、无锈蚀、划痕等缺陷;
    d. 涂漆表面应均匀、色泽一致，不应有脱皮、起泡及流痕等缺陷。

4.8 安全要求

    根据ZB D82 005的规定，在产品标准中予以具体规定。
4.9 仪器成套性

    各类井径仪的成套性应在产品标准中作出具体规定。

5 试验方法

    试验如无特殊要求，均在正常大气条件下进行，即:

    温度:15-35 0C

    湿度:45%一75 0 o (RH)

    大气压:86 106 kPa
    试验测量设备、器具，应定期送计量部门检验和校准后方能使用，以确保试验要求。

5.1 环境试验

5.1.1 温度试验

    根据4.1.1规定的条件，按DZ 28. 1试验方法的规定，进行温度试验及检测。

5.1.2 湿度试验

    根据4.1.2规定的条件，按DZ 28.2试验方法的规定，进行湿度试验(对下井仪器，要放在水中浸泡
48 h试验)，试验后，进行检测。

5.1.3 振动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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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4.1.3规定的条件，按DZ 28. 3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试验和检测。

5.1.4 冲击试验

    根据4.1.4规定的条件，按DZ 28.4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试验和检测。
5.1.5 碰撞试验

    根据4. 1.5规定的条件，按DZ 28. 5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试验和检测。
5.1.6跌落试验

    根据4.1.6规定的条件，按DZ 28.6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试验和检测。
5.1.7 压力试验兼密封性能试验

    a. 压力(密封)试验

    根据4.1.7规定的条件，按DZ 28.8规定的试验方法，在压力试验器中进行试验并检测。

    b 高温、高压综合试验〔试用于2 000 m孔(井)深〕
    根据4.1.1中a项和‘.1.7规定的条件，将下井仪器放到高温、高压综合试验装置中，接好引线，使

仪器处于工作状态，按DZ 28. 1和DZ 28. 8规定的升温、升压速率进行升温、升压，当压力、温度达到规
定的最大值时保持1h同时进行检查，仪器应工作正常，仪器的绝缘电阻应符合4.3条的要求。

5.2 运输包装振动、自由跌落和淋雨试验
5.2.1 运输包装振动试验

    根据4.2. 1规定的试验条件，按DZ29. 1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运输包装振动试验及检测。
5.2.2 运输包装自由跌落试验

    根据4.2.2规定的试验条件，按DZ 29.3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运输包装自由跌落试验及检测。
5.2.3 运输包装淋雨试验

    根据4.2.3规定的试验条件，按DZ 28.4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运输包装淋雨试验及检测。
5.3 性能试验

5.3.1 测量范围

    按具体产品标准的规定，用标准井径规检查测量腿的测量范围，其结果应符合本标准及产品标准的
规定。

5.3.2 测量误差

    试验设备:标准井径规。

    试验方法:将井径仪测量腿插在标准井径规的孔眼中，仪器供电电流恒定，改变井径，使其由小到

大，再由大到小，共试验两次，每次试验不少于5个点〔试验点应均匀分布)，则各点的井径误差应符合

4.3条的规定。
5.3.3 灵敏度

    仪器在供电3 mA时，井径变化1 dm时，用电位差计测量，电位相应变化量应大于10 mV，即为合
格。

5.3.4 绝缘电阻

    在正常大气条件下，使仪器接地开关或接地点断开后，用500 V兆欧表测试供电电极和测量电极与

外壳间绝缘电阻不小于100 ma;仪器经水中浸泡48 h和高温、高压密封试验后，再用上述方法测量绝
缘电阻，应不小于2 MO。如有特殊要求，在产品标准中规定。

5.4用硬度计检查测量腿顶端及测量腿与仪器连接部分材料的硬度.其结果应符合4.4条或产品标准
的规定。

5.5用目测和手感操作的方法对井径仪的紧固件连接情况，操作开关、调节机构以及测量腿的活动情

况进行检查，其结果应符合4. 5条的要求。
5.6仪器所用填充油装前要根据有关用油标准进行质量检验，合格后方能充入仪器内。

5，7用目测和手感的方法对井径仪的外观进行检查，其结果应符合4.7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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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8根据ZB D82 005及产品标准的规定的要求及方法进行安全试验、检查。其结果应符合产品标准的
规定。

5.9 应根据产品标准的规定，对仪器成套性进行检查，其结果应符合有关产品标准的规定.

6 检验规则

6.1产品检验分新产品定型检验，产品交收检验(出厂检验)和产品例行检验。

6.2产品出厂前，全部检验应由各制造单位质量检验部门负责进行，检验后应给出相应的检验报告。必
要时主管部门或用户可派代表参加。

6.3检测时所用仪器、设备和量具都必须按规定进行定期的检定和校准。
6.4 新产品定型检验

6.4.1新产品定型检验按4. 1,4.2条的规定进行环境检验，并提出相应的检验报告。

6.4.2按4. 3-4.8条规定要求进行全面的工作特性的测试及外观、机械结构的检查。

6.5 产品交收检验

    批量生产的产品，均应按本标准4.3-4.9各条规定进行逐台检验。

6.6 例行检验

6.6.1例行检验是通过环境试验对产品质量进行全面检验。按本标准4. 1,4-2条规定进行检验。

    在下列情况下，应进行该项检验
        新产品定型鉴定前或老产品改型后;

    b， 连续生产的产品每年进行一次;

    c. 批量生产的产品，生产间断时间超过一年再生产时;

    d. 产品改变主要设计、工艺、元器件及材料时;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例行试验时。

6.6.2产品检验合格判据原则、抽样方法，除应符合DZ 30的规定外，在产品标准中可作具体规定。

6.了 产品质量保证;

产品的保修期限应符合DZ 30的规定;
产品的工作寿命不小于2 000 h,

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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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包装、运输与贮存

了1 标志

7.1.1 产品标志包括下列内容:

    a.制造厂名、厂标或商标;

    b. 产品型号与名称;
    c. 制造日期与编号。

了门.2 包装标志

    a. 制造单位名称、产品名称、型号、数量、出厂日期;

    b._箱体尺寸:lXbXh,mm(长X宽X高);
    c. 净重、毛重(kg);

    d. 到站及收货单位，发站及发货单位;

    e. 包装箱上应有“小心轻放”、“向上”、“防潮”、“防雨”、“防震”、“切勿倒置”等标志，且应符合
GB 191的规定。

了.2 包 装

产 0oc

计与包

  6

的包装技术要求及包装材料及内包装物的摆放位置及方法，应在产品标准中规定。包装箱的设
应符合ZB D82 002的规定。

叩
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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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运输

    包装好的产品，可用任何方式(海、陆、空运)进行运输。运输过程中应避免强烈的颠簸、冲击、振动和
碰撞。

了.4 贮存

    产品应贮存在。~400C,湿度不大于80% (RH)，通风良好的库房内;且空气中不应有对产品起腐蚀
作用的有害气体。

附加说明:

本标准由地质矿产部提出。

本标准由地质矿产经济研究院标准化室、上海地质仪器厂负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于丁玉、才侠、吴鸿泉。


